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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 辦理簡裝竣工、製作副本須知 

公會審◇請務必修正許可階段檢視意見(許可階段檢視意見修正完成後，方可辦理審查竣工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★許可階段檢視意見，請併入竣工正本卷宗，請勿攜出) 

◇依《【竣工】簡易室裝竣工查驗-書件內容及排列順序》檢附相關文件 

(許可階段文件於審查前向會務人員索取併入竣工卷宗)。 

◇網路上輸入室內裝修案件資訊管理系統(110年4月1日前的案子新舊系統皆須登錄) 

◆舊系統網址：http://int.arch.org.tw 

◆新系統網址：http://int2.arch.org.tw (所有文件請掃描 pdf 檔上傳) 

◇聯絡電話：23773011 分機 215、216、244 

  排訂竣工審查時間(提供許可證字號、聯絡人、電話) 

正 本：(一份)所有申請書需均為打字稿並蓋紅章用印。 

      ◇請依《【竣工】簡易室裝竣工查驗-書件內容及排列順序》檢附相關文件。 

        (如：2D-2A-2B-2C 等表格及相關證明文件、施工許可證影本等文件) 

◇若有修改竣工圖或變更設計，請再檢附一份變更後的【1B-臺北市建築物室內裝

修設計圖說簽章合格申報表】(含平面簡圖)，置於 2B 表格前面。 

◇審查過之 1B 及 2B 表不得抽換。 

副 本：(二份)所有申請書需均為打字稿並蓋紅章用印。 

      ◇檢附 2A-臺北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合格證明申請書(第一頁請蓋上副本章，由審查

人員用印)如下圖。 

      ◇檢附 2B-臺北市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簽章合格檢查表(含竣工平面簡圖) 

      ◎檢附 2C-臺北市建築物室內裝修消防安全設備簽證檢查表(涉及消防時須檢附) 

      ◎檢附 T2-4、T2-6、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使用執照(用途變更除外)竣工審查備

註項目附表及圖說(併案一定規模以下免變時須檢附) 

 

檢視會議 

◎每週三、五下午 4 點，隔日上午上傳檢視意見至新系

統，請逕上系統查詢檢視意見。 

◎請看清楚檢視委員勾選檢視結果 

(修正檢視意見請線上預約，若為再檢視案件，修正後請 

交還會務人員安排下一次檢視。) 

 

★★竣工檢視意見，務必修正完成，請審查或輪

值建築確認後於空白處簽名，才是完成修正，方
可轉送市府。 

請審查人於章內簽名或蓋章 

＊備齊相關文件書圖后，本會將轉送都市發展局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。 

＊貴單位送件 3~5 個工作天後，請向建管處使用管理科詢問合格證明是否已經核發，

使用管理科聯絡人：蔣先生 2720-8889#2700。 


